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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師在特殊教育學校的 

角色與功能 

楊韻慧 

壹、前言 

特殊教育學校（本文簡稱特教學校）

內的社會工作，因應身心障礙學生特質和

問題類型、特殊教育專業及醫療復健等相

關範疇，社會工作師（本文簡稱社工師）

在特教學校中的角色非常多元。國內目前

的特教學校，各校障礙類別有所不同，使

各校社工師發展出同中有異的工作模式和

職務內容。相同的是運用的均為社會工作

專業方法和技巧，迥異的是各項角色功能

各有偏重，職務內容也有所差異。例如部

分特教學校社工師須承辦性別平等教育行

政工作，而部分特教學校社工師只需負責

性侵害個案處遇及性別平等教育團體輔導

工作。本文將介紹特教學校專業團隊中的

社會工作運作及社工師在特教學校內的工

作任務，藉此初探國內特教學校社會工作

內涵。此外，基於特教學校社會工作與普

通學校社會工作有所差異，也期待爾後有

研究者能更深入研究探討。再者，針對身

心障礙學生提供的社會工作服務，除就讀

特教學校的身心障礙學生之外，尚包含就

讀一般國小、國中、高中職等普通學校內

的身心障礙學生，本文僅針對提供特教學

校學生服務的社工師，加以探討其角色與

功能。 

貳、社工師是特教學校專業團隊

的一員 

特教學校不同於普通學校，因應身心

障礙學生的課業學習、生活、轉銜等需求，

設置有專業團隊，團隊中的相關專業人員

共同參與、分享資訊及專業知能，一同解

決學生所遭遇的問題，達成共同目標。社

工師即為特教學校專業團隊的一員，一起

與團隊中其他專任人員共同提供相關專業

服務。 

一、特教學校內的專業團隊 

身心障礙學生的特殊教育需求是多方

面的，但是沒有一位專業人員或特殊教

師，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因此特殊教育



楊韻慧 社會工作師在特殊教育學校的角色與功能 
 

社區發展季刊 135 期 293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就有必要成立專業團隊，而專業團隊成立

之後，應加強探究如何對不同的個案，作

適切的服務，以因應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

（江煒堃，2003）。由國內外的實證結果發

現，結合相關專業人員共同為身心障礙學

生提供服務，對家長會很有幫助，同時也

深受實際從事特殊教育工作教師及家長的

肯定（潘國慶，2006）。再者，由於身心障

礙學生的需求是多元的，為了使身心障礙

者得到周延的照顧，各單位機構各類專業

人員的介入成為必要的形式，專業團隊的

設置應運而生（王武義，2005）。所以，對

具有極大個體間及個體內差異的身心障礙

學生而言，一旦於早期發現後，能配合特

殊教育的支持和結合社會福利、衛生醫

療、教育等各類專業人員團隊，才能提供

最完整、最適切的服務（江煒堃，2003）。 

依據特殊教育法（2009）第十四條規

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為辦理

特殊教育應設置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

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及助理人員」。該法第二十四條規

定：「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評量、

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

為原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

社會工作、獨立生活、職業重建相關等專

業人員，共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

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

等協助」。此外，「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

設置與實施辦法」（1999）第二條也規定：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條所稱專業團隊，

指為因應身心障礙學生之課業學習、生

活、就業轉銜等需求，結合衛生醫療、教

育、社會福利、就業服務等不同專業人員

所組成之工作團隊，以提供統整性之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前項專業團隊由特殊教

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及教育行政人員等共同參與為原

則，並得依學生之需要彈性調整之」。綜合

上述相關法規，可以得知專業團隊是指由

接受不同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團

隊，彼此間互相協調、合作提供整體性的

專業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解決其面臨

的問題。 

又依「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

人員遴用辦法」（1999）第二條「本辦法所

稱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指為身心障礙

學生及其教師與家長提供專業服務之下列

專（兼）任人員：醫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會工作師、臨

床心理師、職業輔導人員、定向行動人員、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助理員、住宿生

管理員等」。可見，特教學校內的社工師即

為專業團隊之當然成員，係基於社會工作

專業，運用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個案管

理等等社會工作專業方法，與其他相關專

業合作協調，共同評估身心障礙學生需

求，提出專業建議，並提供整體性服務。 

而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理

人員遴用辦法」中，第五條明訂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人員應任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

格者、或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規定，取得專業證照及轉任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為原則。因此，國內特教

學校任用之專任社工師均為兼具公務人員

資格和社工師證照者，部分特教學校未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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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任社工師，而改以兼任社工師方式任

用，亦均遴聘具備社工師證照者。 

二、社工師在專業團隊中的工作任務 

承上文，社工師既然是專業團隊的一

員，理所當然須與其他專業人員分工合

作、協調聯繫，共同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

全面性、整體性的專業服務。有關社工師

在專業團隊中的工作任務為何，列述如下： 

(一)參與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的

擬定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高級中

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

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訂定

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參與，必要時

家長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特殊教育

法施行細則（2003）第十八條則進一步解

釋「個別化教育計畫乃運用專業團隊合作

方式，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性所擬定

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參與人員，

應包括家長、教師、學校行政人員、相關

專業人員等」，同法第十九條亦規定「個別

化教育計畫，學校應於身心障礙學生開學

後一個月內訂定，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可見，其成員包括家長、教師及專業人員

等，彼此共同合作，使學生獲得適切且需

要之特殊教育、復健治療、就業服務或社

會福利等專業服務。而依據上述相關條文

的規定，確定了相關專業人員必須參與身

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身為

專業團隊的一員，社工師自然也參與身心

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的擬定。 

個別化教育計畫乃依照特教學生之特

殊教育需求擬定，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

則（2003）第十八條所稱，個別化教育計

畫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1.學生認知能

力、溝通能力、行動能力、情緒、人際關

係、感官功能、健康狀況、生活自理能力、

國文、數學等學業能力之現況。2.學生家

庭狀況。3.學生身心障礙狀況對其在普通

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4.適合學生之評量

方式。5.學生因行為問題影響學習者，其

行政支援及處理方式。6.學年教育目標及

學期教育目標。7.學生所需要之特殊教育

及相關專業服務。8.學生能參與普通學校

（班）之時間及項目。9.學期教育目標是

否達成之評量日期及標準。10.學前教育大

班、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級及高中（職）

三年級學生之轉銜服務內容。社工師在團

隊中與其他專業人員分工合作，於撰寫個

別化教育計畫時，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的獨

特性，有別於其他專業無法觸及，主要著

重在學生家庭狀況之評估，包含家庭使用

資源的能力、家庭基本特質、家長個人特

質、家庭環境，成員關係、溝通方式和家

庭互動過程等等面向，提供給其他專業人

員參考，共同協助特教學生。並進而運用

社工專業知能，期待透過充權的使用協助

家庭發現優勢和資源，以建立家庭的力

量，進一步引導家庭成為個別化教育計畫

團隊的一員。 

(二)參與專業團隊的相關會議和工作協調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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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七條規定：「專業團隊每學年應至

少召開三次團隊會議。專業團隊置召集人

一人，負責團隊會議召集、意見整合及工

作協調，召集人之產生方式由專業團隊設

置單位定之」，社工師既然身為專業團隊的

一員，在特殊教育學校內，自然依法參與

專業團隊的運作，包含參與會議、工作協

調或擔任召集人等等。社工師執行業務

時，也受該法約束，例如該辦法第八條規

定「專業團隊於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

務前，應徵詢學生家長同意；實施專業服

務時，應主動邀請學生家長參與；服務後

之結果，應通知學生家長，並做成紀錄，

建檔保存」。因此，特殊教育學校的社工師

除依專業知識和倫理守則執行業務，提供

服務時，也須遵守該法規定。 

(三)運用社工專業與其他成員合作 

「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與實施

辦法」第二條規定：「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

條所稱專業團隊，指為因應身心障礙學生

之課業學習、生活、就業轉銜等需求，結

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就業服務

等不同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工作團隊，以提

供統整性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前項專

業團隊由特殊教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教育行政人員等

共同參與為原則，並得依學生之需要彈性

調整之」。因此，可以得知專業團隊是指由

接受不同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組成的團

隊，彼此間互相協調、合作提供整體性的

專業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解決其面臨

的問題。又依「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

助理人員遴用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指為身心障礙學

生及其教師與家長提供專業服務之下列專

（兼）任人員：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語言治療師、社會工作師、臨床

心理師、職業輔導人員、定向行動人員、

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及教師助理員、住宿生

管理員等」。綜上所述，可知專業團隊係由

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

療師、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職業輔

導人員、定向行動人員、其他相關專業人

員及教師助理員、住宿生管理員等不同專

業人員組成，依照各自專業在團隊中彼此

互相協調合作，社工師在其中則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與其他成員共同評估學生需

求，進而提供專業服務。 

國外研究指出，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的

職稱角色，其中社工員係指「提供身心障

礙學生家訪、社區支援服務等家庭服務的

人員」（Bigge & Stump, 1999）。李重毅、

蔡桂芳（2004）提到在專業團隊中，社會

工作者應當擔負的任務有：1.與家庭建立

夥伴關係；2.提供團隊成員有關家庭需求

及能力之諮詢；3.與社區服務協調合作；

4.提供團隊成員有關文化對家庭造成的衝

擊，並提供文化上可勝任的任務。特殊教

育相關專業人員之服務重點說明中，社工

師主要協助老師處理嚴重之家庭問題、整

合並連結有關之社會資源，協助提供社會

資源之資訊或協助申請社會福利補助等

（王天苗，2003）。專業人員收集身心障礙

學生身心特質資料，社工人員主要收集社

會和情緒狀態、轉銜二項（Mclough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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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2001）。 

綜上所述，社工師身為專業團隊的一

員，與團隊中的成員分工合作。社工師在

其中的角色和任務，主要是協助身心障礙

學生的家庭成員，了解其所擁有的正式與

非正式資源。在特教學校內，教師是個案

管理者，社工師需將家庭需求、資源及評

量的結果，充分提供給教師和其他專業團

隊成員了解。由此可知，社工師除了探索

家庭、學生的需求，並評量家庭與社區的

資源，整合服務過程中的所有資源，並且

運用社會工作的理論模型和工作方法，適

時在專業團隊中為家庭辯護或倡導相關權

益。 

參、特教學校社工師的角色與功

能 

社工師在特教學校中，身為專業團隊

的一員，須與其他專業人員分工合作，奠

基於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方法，究竟其角

色與功能為何？以下分述之。 

一、社工師在特教學校中的角色 

學校社工的角色為治療、使能、催化、

倡導、中介、調解、協調、諮詢、方案規

劃、評鑑、行動、教育、公關、研究（林

萬億，2009）。而學校社會工作是運用社會

工作理論與方法將輔導的觸角延伸學生的

家庭與社區，以期了解學生問題的社會因

素，並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來提高輔導效能

的專業（林勝義，1991）。學校社會工作採

用 “學生－學校－家庭－社區” 的處遇模

式，能有效的預防和解決兒童與青少年問

題，對學校行政主管、教職員工、學生家

長等提供諮詢，協助與轉介資源以提昇學

校教育功能（李麗日，1996）。學校社會工

作的服務內容包括下列七項：以個案工作

處理學生的困擾問題、向教師及家長解釋

學生的問題內涵、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團體

工作、為學校人員提供諮詢服務、參與社

區發展工作、開發並運用社區資源、協調

學校輔導工作有關人員（林勝義，1991）。

學校社會工作師的工作對象包括：學生、

家長、教師、學校人員、社區居民、社區

民眾等。其場域除了學校以外，學生家長、

家庭與社區亦是主要對象與工作場域（翁

毓秀，2005）。筆者在實務工作上發現，因

應身心障礙學生特質，其家人往往需要投

注更多的心力和時間提供陪伴和協助，過

程中的辛苦和折騰常使家庭精疲力盡，甚

至因無力感導致全然的放棄。因此，提供

家庭支持，協助其與學校溝通，並連結相

關社會資源，常佔據特教學校社工師多數

時間。 

綜合上述社工師在特教學校內所運用

之專業知識和方法、服務對象和場域，可

以得知，特教學校社工師的工作角色，包

含諮商與輔導者、諮詢與教育者、支持與

陪伴者、家庭關係促進者、溝通協調者、

資源連結者、權益爭取者、倡議者。在部

分未設置心理師的特教學校內，社工師花

費更多精力在諮商與輔導者之角色。 

二、社工師在特教學校中的功能 

目前國內國立特教學校普遍設置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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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市立和私立特教學校方面，部分採

聘用專任、部分採聘用兼任社工師，甚且

有部分學校尚未設置社工師。筆者礙於時

間有限，僅能就國立特教學校部分進行整

理，從各校網頁上擷取該校社工師職掌整

理如表 1。筆者曾任特教學校社工師，身

為其中的一員，時常有機會與他校社工師

聯繫討論，目前特教學校社工師隸屬處室

各有不同，所屬處室不同導致工作內容有

差異。為反映實際情形，雖部分學校網頁

未列出工作職掌，仍將該校欄位保留，列

出該校社工師專兼任情形、人數和所屬處

室供參考。又考量目前國內國立特教學校

社工師工作職掌因應各校特質和文化有所

差異，為忠於各校實況，又恐表格過於冗

長，僅針對臺南啟智學校部分有所刪減。 

表 1：國立特殊教育學校社會工作師工作職掌（資料來源：該校網頁） 

學  校 專兼任 
人

數 
隸屬處室 工作內容 

國立林口

啟智學校 

專任 1 輔導室 

復健組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宜蘭

特教學校 

專任 

兼任復

健組長 

1 輔導室 

復健組 

1.特殊個案之心理輔導與轉介。 

2.召開專業團隊會議。 

3.辦理親職教育課程。 

4.學生小團體輔導之規劃。  

5.辦理兩性教育、生命教育、情緒管理等相關活動。 

6.其他復健服務相關業務。  

7.確認及引導介入服務個案學生。  

8.評量診斷個案、家庭及相關問題。  

9.擬定處置計畫、確認資源。 

10.聯結個案與相關資源（學校、醫療、家庭及社會支持

系統）。 

11.協調、控管個案服務相關事宜。 

12.學生及團隊服務效益評估工作。 

13.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 

專任 2 輔導室 1.學生及其家庭、社會環境問題之評估與處置。  

2.協助處理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護性服務。  

3.學區內社區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及轉介。  

4.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專業諮詢及協助。  

5.提供家長專業諮詢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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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專兼任 
人

數 
隸屬處室 工作內容 

6.召開個案研討會。  

7.其他交辦事項。   

國立苗栗

特教學校 

專任 1 實習輔導

處 

1.結合社會福利資源，提供社會福利服務資訊、連結社

會福利機構、政府社會行政系統、政府相關資源予家

長親屬及學生、協助申請相關社會救助及福利資源。 

2.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就業支持輔導、協助校外實習與輔

導、與校外職場的聯繫及問題溝通。 

3.認輔工作及學生輔導、性別平等教育與生命教育及親

職教育的推動；性侵害暨家庭暴力防治服務的通報及

協助處理。 

4.身障學生就業適應追蹤、畢業後追蹤輔導、生涯轉銜

服務、轉介勞工處輔導就業或醫療單位就醫、社會福

利機構安置等相關業務。 

5.其它交辦事項。 

國立臺中

啟明學校 

專任 

兼任復

健組長 

1 教務處 

復健組 

1.訂定相關專業服務計畫及推行。 

2.規劃辦理復健器材及輔具之申購事宜。 

3.訂定復健器材、輔具之使用與借用規則。 

4.規劃校內專業訓練教室之設置、使用與借用規則。 

5.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生理、心理與認知能力評估。 

6.參加個案研討會、教學研究會。 

7.參與各學部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定與相關會議。 

8.協助校園危機事件之處理。 

9.出版《中明新知心語》。 

10.提供老師及家長復健訓練間接與諮詢服務。 

11.健全學生專業及相關服務紀錄 。 

12.提供政府之經濟補助、支持性服務、復健與醫療服

務、就學安置服務及醫療資源轉介之相關資料。 

13.提供學生有關行為、社會關係、家庭、社會適應等問

題之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14.提供各相關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護性服務。 

15.社會福利服務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與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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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專兼任 
人

數 
隸屬處室 工作內容 

16.承辦學校教育儲蓄戶業務。 

17.執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家庭遭遇困境學生工讀助學

措施」。  

18.辦理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申請事宜。 

19.其他復健組工作相關事項及執行主管臨時交辦事項。

國立和美

實驗學校 

專任 1 實習輔導

處輔導組 

 

1.針對學生或家長問題提供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 

2.參與相關專業團隊評估或討論會議。 

3.提供或協助學校有關保護性個案（如家暴、性侵害）

的服務。 

4.協助學生就業轉導與就養安置等轉銜工作和個案追

蹤。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國立彰化

啟智學校 

專任 1 研發處 

復健組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雲林

特教學校 

專任 1 訓導處 1. 確認及引導介入服務個案學生。 

2. 評量診斷個案、家庭及相關問題。 

3. 擬定處置計畫、確認資源。 

4. 聯結個案與相關資源（學校、醫療、家庭及社會支持

系統）。 

5. 志工聯絡與協調業務。 

6. 協調、控管個案服務相關事宜。 

7.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國立臺南

啟聰學校 

專任 1 輔導室 

復健組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花蓮

啟智學校 

專任   

 

1 實習輔導

處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基隆

特教學校 

專任 

 

1 訓導處 1.安置轉銜服務。 

2.連結社會福利資源。 

國立臺中

啟聰學校 

專任 1 訓導處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臺中專任 1 學務處 1.辦理志工招募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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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專兼任 
人

數 
隸屬處室 工作內容 

特教學校  復健組 2.建立志工名冊。 

3.舉辦志工訓練。 

4.依學校需求運用志工人力。  

5.志工的督導與考核。 

6.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 

7.社工相關專業知能資訊之宣導。 

8.高風險家庭的評估及通報。 

9.提供個案有關行為、社會關係、婚姻、社會適應等問

題的評估和處置。 

10.提供各相關社會福利法規訂定的保護性服務。 

11.提供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有關預防性及支持性的

服務。 

12.發掘、整合、運用、分配和轉介社會福利資源。 

13.其他交辦事項。 

國立嘉義

啟智學校 

專任 1 輔導室 網頁上無提供。 

國立臺南

啟智學校 

專任 1 實輔處 

輔導室 

本校的社工師隸屬實習輔導處就業組，主要執行學生就

業輔導工作；配合專業治療團隊服務，配合學務處輔導

組執行學生個案及家庭相關服務。 

一、實習輔導處〈就業組〉 

1.對於有就業潛能學生，以團隊方式進行學生職業能力

評估，並將職業能力評估結果進行整理。 

2.就業適應團體帶領，以高三學生有就業能力者為團體

成員。 

3.支持性就業輔導，協助學生於就業時，進行密集性支

持性就業輔導，並協助建立學生職場之自然支持者。 

4.校外工作隊安排聯繫。 

5.協助舉辦研習活動，校內就業轉銜、職業能力評估、

就業輔導等相關研習之舉辦。 

6.辦理校外職場安置個案研討會。 

二、學務處〈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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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專兼任 
人

數 
隸屬處室 工作內容 

1.個案轉介處理。 

2.學生人際互動團體帶領。 

3.專業團隊支援鄰近學校特教班。 

4.專業團隊成果報告（社工師部分）。 

5.參與相關專業團隊會議。 

6.專業團隊讀書會。 

7.專業團隊對學生之評估作業。  

備註：有關國立臺南啟智學校設置社工師部分，自 97 至 99 年間曾聘有二位專任社工師（筆者即

為其中一位社工師），目前則僅設置一位。筆者知悉該校自 100 年起，社工師職務內容預計

有所調整，唯本表格仍以學校網頁上所列資料呈現。 

 

綜觀各國立特教學校社工師職掌，藉

此初探社工師在特教學校內的功能，大致

可歸納如下： 

(一)針對學生或家長問題提供社會暨心理

評估與處遇 

包含特殊個案之心理輔導與轉介、評

量診斷個案和家庭問題、擬定處置計畫、

提供家長和學校教職員工專業諮詢及協

助。必要時，針對特殊個案召開個案研討

會，協助校園危機事件之處理。意即提供

學生有關行為、社會關係、家庭、社會適

應等問題之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二)提供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有關預

防性及支持性的服務 

辦理親職教育課程、小團體輔導之規

劃與帶領，認輔工作及學生輔導、性別平

等教育與生命教育的推動。 

(三)發掘、整合、運用、分配和轉介社會

福利資源 

連結個案與相關資源，例如學區內社

區資源之發掘、整合、運用及轉介。提供

家長及學生社會福利服務資訊，連結社會

福利機構和政府社會行政系統，協助申請

相關社會救助及福利資源。包括經濟補

助、支持性服務、復健與醫療服務、就學

安置服務及醫療資源轉介等等。 

(四)參與專業團隊之運作 

參與各學部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擬

定與相關會議。部分兼任復健組長的社工

師則須負責召開專業團隊會議。 

(五)保護性個案之處遇工作 

協助處理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保護性

服務。包括性侵害暨家庭暴力防治服務的

通報及協助處理、高風險家庭的評估及通

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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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就業輔導與就養安置等轉銜工作

和個案追蹤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時職業輔導評

量作業、支持性就業輔導、協助校外實習

與輔導、與校外職場的聯繫及問題溝通。

學生畢業之際，進行就業適應追蹤、畢業

後追蹤輔導、生涯轉銜服務、轉介勞工處

輔導就業或醫療單位就醫、社會福利機構

安置等相關業務。 

(七)志工聯絡與協調業務 

辦理志工招募之工作、建立志工名

冊、舉辦志工訓練、依學校需求運用志工

人力、志工的督導與考核等。 

綜上所述，針對學生或家長問題提供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遇；提供個人、家庭、

團體或社區有關預防性及支持性的服務；

發掘、整合、運用、分配和轉介社會福利

資源；參與專業團隊之運作；保護性個案

之處遇工作等，此五大項工作為大多數特

教學校社工師之職掌和功能。而學生就業

轉導與就養安置等轉銜工作和個案追蹤、

志工聯絡與協調業務等，則只有少部分特

教學校社工師從事此項工作內容。部分兼

任復健組長的社工師還需負責訂定相關專

業服務計畫及推行、規劃辦理復健器材及

輔具之申購事宜、訂定復健器材、輔具之

使用與借用規則、規劃校內專業訓練教室

之設置、使用與借用規則。部分學校的社

工師承辦學校教育儲蓄戶業務、執行「高

級中等學校辦理家庭遭遇困境學生工讀助

學措施」、辦理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

金申請事宜。 

此外，部分特教學校同時設置社工師

與心理師。相關文獻指出，學校社工師較

以生態觀點的問題處遇模式將輔導範圍擴

大到學生的老師、家長、家庭和社區；學

校心理師則較專長於學生教育心理或行為

問題的評量式衡鑑工作和提供教師諮詢

（翁毓秀，2005）。部分僅設置社工師而未

有心理師的特教學校，社工師通常需涵蓋

到學校心理師的工作內容，而同時設置心

理師和社工師的特教學校，則是依各自專

業在專業團隊中與其他專業共同分工合

作。 

肆、結語 

綜合上文所述，可以發現社工師在特

殊教育學校中的角色相當多元，需要依據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和知識，針對身心障礙

學生及其家庭本身的狀態，結合外在的政

策和制度進行處遇。如何累積特殊教育學

校領域中，身心障礙、醫療復健和特殊教

育的基礎知能，擁有與其他專業合作之人

格特質、溝通能力等，才得以與專業團隊

中其他成員協調合作。此外，因應身心障

礙學生的特質，社會工作者更重要的任務

之一，是如何協助家庭瞭解自己的權益，

並學習運用資源的能力。雖然多數特教學

校社工師為專任性質，具有主動性與立即

性，能及時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服務。相對

的，目前每所特教學校設置一位社工師，

僅極少數學校曾有或現有聘任二位專任社

工師，當社工師遭遇困難時，除了自身的



楊韻慧 社會工作師在特殊教育學校的角色與功能 
 

社區發展季刊 135 期 303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調整與學習之外，缺乏督導和專業訓練，

是目前的困境之一。即便主管機關教育部

每年固定辦理專業團隊研習，但其中屬於

社工師在職訓練部分僅佔極少時數。 

本文僅僅只是初探社工師在特教學校

的角色與功能，缺乏實證研究資料，尚有

賴先進和前輩們不吝指教，以及其他研究

者更深入的探討。 

（本文作者楊韻慧現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縣榮民服務處輔導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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